
关于征集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

专家库入库专家的通知

各高校科发院：

为做好我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认定工作，进一步提升我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务质量和效率，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以下简称《国家工作指引》）有关要求，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认定办）面向全省高校公开征集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家库入库专家。有关通知如下：

一、征集对象

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家库入库专家主要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大中型企业、专业服务机构中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组成，符合《国家工作指引》要求，包括技术专家、财务专家。

二、入库专家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资格，并在中国大陆境内居住和工作。

2.技术专家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并具有《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相关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对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及市场状况有较全面的了解。财务专家应具有相关高级技术职称，或具有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资格且从事财税工作10年以上。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坚持原则，办事公正。

4.了解国家科技、经济及产业政策，熟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有关要求。

5.熟悉计算机网络应用和操作能力。

6.愿意承担且能够胜任专家工作，履行评审专家工作职责，在时间和精力上均能保证。

7.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工作规则，无不良科研诚信及社会信用记录。

8.身心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

三、申报程序及要求

（一）请各校科发院广泛宣传，从本校征集符合条件的技术专家和财务专家，每所高校推荐不超过80名本校专家，兼顾领域的广泛性,其中55岁以下专家不少于推荐数的一半。

（二）各校科发院收集汇总《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评审专家入库登记表》（附件1）电子版，并填写《专家推荐汇总表》（附件2）（盖章扫描版），一并发送至省认定办，邮箱gaoqirending＠sina.cn。

（三）省认定办审核入库。

四、时间要求

本次征集集中受理截止时间为5月10日。

五、注意事项

（一）省高新技术企业专家库建设是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须如实填写相关信息，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有效。

（二）省认定办对入库专家实行动态管理，如有弄虚作假、评审工作中履职不力等行为，将及时调整出库。

未尽事宜，请与省高企认定办联系，联系人：江诗钢，咨询电话：027-87135769,027-87820828。

附件：1.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评审专家入库登记表

2.专家推荐汇总表

            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4月14日            
附件1

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评审专家入库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最高学历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专家类别
	□技术专家      □财务专家

	所属领域
	□电子信息      □生物与新医药

□航空航天      □新能源与节能

□高技术服务    □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资源与环境    □新材料    □财务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研究方向及专业简历（200字以内）
	


附件2

专家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科发院（盖章）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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